行政复议申请书填表说明


　　1、 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
    2、 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在表内填写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住所地、详细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并递交身份证复印件。
    3、 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表内填写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全称、住所地、详细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并递交法人执照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
    4、 委托公民代理的，同时递交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的复印件；委托律师代理的，同时递交授权委托书、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指派函。委托书中应注明受委托人的复议权限。
    5、 其他事项按照上表填写，内容过多可以另行附纸。
    6、 填表后，将该表一式两份连同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和申请人认为可以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材料一并递交给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复议处，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我办以收到上述全部材料之日起视为正是收到复议申请。（注：递交的所有材料要有一份申请人签字证据材料目录）
    7、 申请书、委托书，应分别由申请人、委托人、被委托人签字。 

附：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申请书  
电话：8019148    邮编：066004
